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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登或託播

對象
備註

職業安全衛生署

1、防止廠場火災爆炸

中小企業減災

2、全面支援中小企業

3、公私協力守護職安

4、2025年及2024年重

大職災死亡人數

5、鎖定高職災與高違

規廠場及工程勞動部訂

頒加強監管執行計畫

115年度媒體宣

傳素材設計案
網路媒體 115年1月 綜合規劃組

115年勞工保險局

作業基金

媒體政策及業務宣

導費
76,356元 有朝有限公司

透過網路媒體宣傳與本署業

務相關之重要政策

主流網路社群平

台 （ 如

Facebook 、

Instagram 、

Threads等）

職業安全衛生署

1、春安聯合勞檢

2、近十年重大職災

死亡人數

115年度媒體宣

傳素材設計案
網路媒體 115年2月 綜合規劃組

115年勞工保險局

作業基金

媒體政策及業務宣

導費
15,876元 有朝有限公司

透過網路媒體宣傳與本署業

務相關之重要政策

主流網路社群平

台 （ 如

Facebook 、

Instagram 、

Threads等）

財團法人職業災

害預防及重建中

心

無 無 0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(含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)

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執行情形表

中華民國115年3月

一、職業安全衛生署

填報注意事項：

1.本表彙整後將函送立法院，並放置於勞動部官網，爰請各機關（單位）填報資料，務必確實查明後再填具資料。本部原則於函送立法院當年度第4季資料時，才會併同函送修正後當年度第1季至第3季資料，並

更新勞動部官網資料。

2.請填報於115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已完成驗收及撥款之案件，惟廠商如係提供年度或一定期間之持續性服務(如新媒體經營等)，請參考填寫範例填報。

3.媒體類型如下：新媒體及網路媒體、平面媒體、廣播媒體、電視媒體。

4.請職安署協助彙整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資料。

二、政府捐助基金50%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


